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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分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含各分
支行）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
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
给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

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
体或清算主体。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上述
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
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长城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
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

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
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8年5月30日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不良资产包一联合公告清单 单位：元

序号

1

2

3

债务单位名称

浙江红日子食品有限公司

天地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海王电器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

29476066.34

44997900.50

59854621.04

134,328,587.88

利息(暂计至2018年3月14日)

1354503.26

11261824.45

4397670.55

17,013,998.26

担保人

温岭市安德水产冷冻厂、浙江红日子食品有限公司、陈志清、李雪娟

西曹县凤凰凯悦置业有限公司、浙江天地行进出口有限公司、德清天地行通用航空有限公司、浙江通航航空产业有限公司、俞飞跃

浙江海王电器有限公司、浙江萨帕斯工具制造有限公司、王文江、陈海珍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分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含各分
支行）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
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
给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

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
体或清算主体。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上述
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
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长城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
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

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
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8年5月30日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不良资产包二联合公告清单 单位：元

序号

1

2

3

债务单位名称

金华青年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浙江中高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高柴油机重工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

100526035.23

493758656.27

496393354.11

1090678045.61

利息(暂计至2018年1月31日)

20618644.51

49685121.19

67605364.85

137909130.55

担保人

庞青年、衢州青年传动系统制造有限公司、金华青年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施庆哲、浙江中高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高柴油机重工有限公司、施庆哲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陈玉聪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陈玉聪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合同

编号：02WZ2018001-2），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
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陈玉聪。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陈玉聪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
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陈玉聪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陈玉聪
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陈玉聪联系电话：15057779118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4-81891809、81891806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5月30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
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8年3月29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
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
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
的，并已由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嘉县支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

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序号

1

债权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嘉县支行

借款人名称

温州诺唯斯皮具拉链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8年3月29日）

借款合同编号

33010120170003449

本金

8,900,000.00

欠息

266,485.77

担保人

温州诺唯斯皮具拉链有限公司、陈玉钦、郑攀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宁波贝斯泰克进出口有限公司等20户企业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建行宁波分行、兴业银行宁波分行、光大银行宁波分行、华融汇通收购的宁波贝斯泰克进出口有限公司等20户企业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拟以公开竞价方式进行，现予以公告。
1、债权情况： 单位：元

（上述债权本息均暂计算至【2018】年【5】月【20】日止）
2、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并

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
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
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
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
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
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

3、处置方式：打包或单户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

4、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分期付款/配资。
5、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2018】年【5】月【30】日，有效期限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有效。
如需了解资产包内每户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对外网站查询【网址www.zsamc.com】，或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
6、特别提示及声明：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

律资料为准，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公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
资产包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式、处置方案进行调整。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7、受理公示事项：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
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
告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盛思捷】 联系电话：【13567893588】
通讯地址：【宁波市中山东路1888号嘉恒广场B座11楼】
邮政编码：【315000】
举报电话：【0571-89773995】（公司纪检监察室）
联系人：【张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5月30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债务企业名称

宁波贝斯泰克进出口有限公司

慈溪出口加工区飞宇物流有限公司

宁波博纳智能仪表有限公司

宁波奇鼎机械有限公司

宁波东方电力机具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永钢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宁波春欣燃料油有限公司

宁波金源复合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风神风电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茂宁制衣有限公司

宁波海山纸业有限公司

慈溪市中茂渔具有限公司

宁波凡奇服饰有限公司

慈溪市晁翔轴承有限公司

宁波亨鑫贸易有限公司

慈溪市赛马车配有限公司

慈溪市永昌建材有限公司

宁波源公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锐意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维欣家纺工业有限公司

合计

债权本金

62,260,678.15

41,620,502.14

22，031，733.87

7,998,128.87

18，834，295.00

24，989，419.33

7,897,935.46

4，845，792.59

17，000，000.00

7,000,000.00

16,999,475.67

21,919,271.50

14,988,792.01

7，100，000.00

9，999，921.97

26，699，296.98

9,730,000.00

7,000，000.00

19,999,999.92

29，649，891.39

378，565，134.85

利息

19,953,670.02

9,343,226.02

14,751,733.69

3,274,847.39

6，878，252.72

12，926，712.65

6,196,917.70

2，128，081.22

5，298，445.05

1，833，554.24

8，321，852.51

8,297,578.70

5,276,300.86

1，285，412.54

2，585，895.15

1,712,057.22

1,356,591.68

1,286,090.86

3,148,979.69

1，373，720.98

87，933，024.85

担保情况

慈溪市高氏精梳棉有限公司、宁波亚士兰塑料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东莞市驭达光电有限公司、贝斯特（宁波）压力表有限公司、许丽敏、王小煜保证

慈溪出口加工区飞宇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宁波杭州湾新区晓塘路南侧房产，陈月标、卢建平，宁波洁达新材料有限公司保证

宁波梦娇电器制造有限公司、孙利江、伍雪峰保证

宁波康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慈溪市银诚金属材料有限公司、邹伟军、王小荣、胡鹏年、王琼菲、胡梦宇保证

宁波东联光通信设备有限公司、宁波万祺集团有限公司、邢善义、张亚娣

徐国明位于慈溪市浒山街道牡丹公寓（金一路618-622#，新城大道140-155#）的房产，徐国明、凌玉波

象山金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象山县石浦镇渔港中路399号的土地使用权和房屋，象山金鹤房地产有限公司、周开春、王容容、宁波天元电气集团有限公司保证

宁波可人复合材料有限公司、许忠甫、吴巧珍保证

宁波风神风电集团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宁波市光华路299弄14幢33、34、35号房产以及光华路299弄东区地下室-1-19、-1-20、-1-21、-1-22、-1-37、-1-38、-1-39、-1-41、-1-42、-1-62这10个
车位，宁波华雄智能开发用品有限公司、宁波朗好电气集团有限公司、浙江顶洲能源有限公司、徐剑雄、吴建成保证

象山茂宁针织有限公司名下位于象山县墙头镇七里亭村一级公路北侧的房地产，宁波富红针织有限公司、励茂国、俞梅兰、宁波茂宁进出口有限公司、象山茂宁针织有限公司保证

宁波海山纸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象山县爵溪街道北塘的工业用地，陈海林、陈鲁群、宁波森林印业有限公司、宁波森林纸业有限公司、宁波易得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保证

胡菲菲与周舜江、张劲丰与陈伟伟、何卿与陈建灯名下位于安徽省黄山市黄山区耿城镇金城大桥西北侧徽府的房产，宁波瑞福祥电器有限公司、张春波、岑云保证

宁波凡奇科技有限公司名下宁波市光华路299弄6幢11、12、15号的办公楼房屋和位于宁波市光华路299弄东区地下室的10个车位，宁波凡奇木业有限公司、宁波凡奇科技有限公司、毛建华、于亚娥、毛远、朱凯霞保证

王国芳、俞宝菊名下位于慈溪市浒山街道余山新村58号205室的房产，晁可平、俞华娣名下位于慈溪市古塘街道景观花苑7号楼SB05一层二层房产，沈华、裘静儿名下位于慈溪市浒山街道虞家路2
弄13号房产，晁可平、俞华娣名下位于慈溪市浒山街道虞家路2弄4号房产，华星钢构股份有限公司、晁可平、俞华娣保证

顾意龙、沃琳名下位于北仑区新碶长江路146号9幢146号房产，陈新宇、孙晓波名下位于北仑区新碶街道岷山路386号3幢103室的房产

宁波莱雅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宁波杭州湾新区滨海五路42号的工业房产，宁波三鼎玩具有限公司、方申育、崔利芬保证

何勇军名下位于慈溪市胜山镇胜山头村商业房产

庞赛君名下位于宁波市鄞州区下应街道钱湖北路958号302室房产

宁波锐意电器有限公司位于慈溪市龙山镇新东村的工业用房

宁波维欣家纺工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慈溪市周巷镇云城村的工业用房，黄柏平、黄豪放、沈红红保证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人和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东方大港大河工程塑料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人和投资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签订的《资产转让协议》（协议编号：COAMC浙-2018-A-43-001），中
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
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人和投资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此公告通知各
借款人及担保人。

人和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
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人和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履行

主债务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人和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5月30日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浙江东方大港大河工程塑料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17811020072（c）

债权本金余额（单位：元，截止至2017年11月10日）

49,817,775.28

利息（单位：元，截止债权接收时基准日2014年8月11日）

12,312,877.94

抵押人名称

浙江东方大港实德塑胶工业有限公司


